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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多元化。通过对国内外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进行调研和

比较分析，发现国内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一部分是引标修订而来，而另一部分则具有中国金融市场的特

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中国金融大数据标准的一系列建议，为实现对金融大数据进行相应标准化

操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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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s of financial data standard specification system are extensive and diversified.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nancial big data standard system was carried on. It is found that part of the domestic 

standards was revised based on the related foreign ones, while others had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financial market. 

Then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China’s financial data standard, which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realization of corresponding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financial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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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金

融数据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

结构越来越复杂、对数据传输及时性和安

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金融数据已经呈

现出显著的大数据特征。随着金融电子化

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数据共享、业务协

同的要求越来越高，金融大数据需要在不

同系统间进行跨国家、跨行业、跨部门的

传输和处理，这就要求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数据传输、数据处理等一系列环节的

使用者都对这些数据的含义、标识有着统

一的理解[1]。但是，由于各国金融市场和金

融市场各行业的应用领域对于相同的数据

往往有着不同的描述和定义，这就导致了

数据在名称、长度、含义等一系列属性方面

的不一致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多样化的

迅速发展，标准规范已经成为各国之间金

融信息交互和促进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

技术纽带。经济、金融领域标准规范的制

定也已经逐渐成为一国提高经济、金融市

场话语权的重要战略工具。我国已经建立

了大数据标准化体系，涵盖了工业大数据、

电子商务大数据等众多领域[2]。但是在现

有我国大数据标准体系中，尚未见到专门

针对金融大数据的相关文件，国内的相关

金融数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仍旧按照传

统的方式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分别制定，没

有相应的整体标准规范和长期规划，与国

际标准不能接轨。因此，在金融大数据已

经开始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完善我国金融

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成为促进我国金融市

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任务[3]。

本文对中国和国际金融大数据标准规

范体系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揭示现

阶段中国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所具有

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完善中国

金融大数据标准的一系列建议，为实现对

金融大数据进行相应标准化操作提供了一

定参考。

2  中国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现状

2.1  中国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制定的
相关机构

我国金融标准化负责机构为中国金融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简称

金标委。金标委成立于1991年，是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授权，在金融领域内从事全

国性标准化工作的技术组织，负责金融业

标准化技 术归口管 理 工作和国际标准化

组织中银行与相关 金融业务标准化技 术

委员会（ISO/TC68、TC222）的归口管理

工作。

2008年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

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标准化的组

织、管理和协调工作。2009年，金标委组

织成立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印制等分

技术委员会以及部分银行代表参加的金融

标准化体系框架协调工作组，金融标准化

体系框架制定工作正式启动。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对金标委进

行领导和管理。金标委下设证券、保险、印

制3个分技术委员会，分别负责开展证券、

保险、印制专业标准化工作。

2.2  中国金融大数据标准现状

截至2014年初，金标委共出台发布金

融标准210余项。其中包括金融国家标准

60项，金融行业标准150项；与金融数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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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标准共80项，其中，国家标准有17项，

金融行业标准有63项[4]。根据其所针对的内

容，可以分为分类编码标准、交换标准、元

数据标准三大类，见表1。其中，分类编码

标准规范了金融大数据中涉及实体的分类

信息和编码活动等；交换标准规范了金融

大数据交换的报文规范及报文的传输活动

等；元数据标准规范了金融大数据中除分类

编码标准外的元数据标准等方面，包括金融

相关术语、金融数据元、各种指标体系等。

从标准的性质看，目前金融数据标准

的大多数为行业标准，少部分为国家标准，

说明了国家标准一般会进行整体性的规范

和约束，而行业标准则会具体到各个子领

域，形成较为细致的标准体系。从标准规范

的内容看，分类编码类别的标准最少，交换

标准和元数据标准数据相对较多。依据金

标委的分类标准，这些标准都涉及了银行、

保险、证券以及其他相关金融子行业，并

且基础标准（如《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GB/T 12406-2008）等）属于金融行业的基

础性标准，在各个子行业都需遵循和使用。

在数据交换标准方面，目前，中国证券

领域主要国内数据交换标准包括《金融服

务 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GB/T 27926）、 

《 证 券 登 记 结 算 业 务 数 据 交 换 协 议

（Securities Register and Settlement 

Dat a  Excha nge  Proto co l，SRS）》

（JR /T 0 018）以 及《证券 交易数 据交

换协议（Securities Trading Exchange 

Protocol，STEP）》（JR/T 0022）。

《金融服务 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

（GB/T 27926）最新版本为2011年版，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是金

融业通用报文的基本规范。该标准共包括

5部分内容：库输入输出方法和格式规范、

注册机构的角色及职责、建模导则、XML

设计规则、反向工程。

《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数据交换协议》

（JR/T 0018）最新版本为2004年版，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起草，由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该行业标准规定了登

记结算业务数据交换涉及的数据域和消息

的定义规则以及基于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

数据交换的消息体和代码型字段的取值，

此标准用于结算会员与结算机构、结算银

行和结算机构之间的数据交换。

《证券交易数据交换协议》（JR/T 0022）

最新版本为2004年版，由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信息中心起草，由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该行业标准规定了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与市场参与者系统之间进

行证券交易所需的数据交换协议，规定了

应用环境、会话机制、消息格式、安全与加

密、数据完整性、扩展方式、消息定义、数

据字典等内容。

3  国际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现状

3.1  国际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制定的
相关机构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于1947年

2月23日，是世界上 最大、最权 威的综 合

性国际标准化组织，其成员包括164个国

家 和地区，占 世界国民总收 入 的9 8% 和

全球人口的97%。ISO是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 理事 会的综 合 性咨询机 构，与世界贸

表 1  国内金融大数据已有标准的分类统计

标准类别 国家标准/个 行业标准/个 总计/个

分类编码标准 8 11 19

交换标准 7 21 28

元数据标准 2 31 33

各类标准合计 17 6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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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 织（WTO）保 持 着密切工作联 系，

是其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WTO/TBT）

的联络组织。ISO中，金融服务技术委员

会（Technical Committee 68 Financial 

Service，TC68）是ISO下设的从事金融标

准化工作的机构，主要负责银行、证券及

金融业务相关标准的制定和维护。TC68

下设1个主席顾问组（简称TC68/CAG）、

2个咨询组（注册委员会咨询组（Advisory 

Group on Registration Author ity，

A G R A）和 标 准 咨 询 组（S t a n d a r d s 

Advisory Group，SAG））、3个分技术委

员会（SC2—安全、SC4—证券及相关金融

工具、SC7—银行核心业务）以及6个技术

组（TG）和2个工作组（WG）开展相关标准

化工作。

环 球 银 行 金 融电 信 协 会（S o c i e t 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 l 

Telecommunication，SWIFT）成立于 

19 73 年 5月，是 一 个 国际 银 行 间非 盈利

的国际合 作 组 织，总部设在比 利时布鲁

塞尔。20 0 5 年 SW I F T向20 0 个国家的 

7 800多所机构提供安全、标准的报文服务

及接口软件，其全球计算机数据通信网在

荷兰和美国设有运行中心，在各会员国设

有地区处理站。SWIFT的主要业务包括银

行、经纪人/经销商、投资经理以及相应的

支付证券、债券和贸易等方面的金融服务。

金融信息交换（finan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FIX）协议是 1992 年起源

于美国金融行业的信息交 换 应用协议，

目前广泛应用于证券交易前和证券交易

阶段。FIX协议有限公司（FIX Protocol 

Limited，FPL）成立于 1994 年，是一个非

营利的自律组织，负责 FIX 协议的制定和

发展。FPL 的最高机构是 FIX 全球指导委

员会，下设8个分支机构，包括负责区域事

务的美国、日本、欧洲和亚太4个国家和地

区指导委员会和全球事务的全球衍生品、

固定利率产品、全 球 技 术 和全 球市场的

4个全球委员会。

欧 洲 银 行 标 准 委员会（E u r o p e a n 

Committee for Banking Standards，

ECBS）在 1992 年由欧共体银行联盟、欧

洲合作银行协会和欧洲储蓄银行集团联合

组成，主要制定一些区域性的金融标准，

推进欧洲涉及银行卡、跨国自动转账等领

域金融业务的标准化工作。

3.2  国际金融大数据标准现状

截至2014年初，ISO/TC68共出台发

布金融相关标准52项，其中金融数据相关

标准26项。根据标准所规范的内容，可以

将这26项标准分为两类：分类编码标准和

交换标准。其中，ISO/TC68编制出台发布

的金融数据标准只涉及了分类编码标准及

交换标准两方面。分类编码标准规范了金

融数据中涉及实 体的分类信息和编码活

动等。交换标准规范了金融数据交换的报

文 规范及 报 文的传输 活 动等。交 换 标准

中，主要涉及了金融服务通用报文规范以

及证券子行业报文方案两部分[3]。目前世

界主要的金融数据交换国际标准是FIX、

SWIFT、ISO15022及 ISO20022。 

金融 信息交 换协议 是 适 用于实时 证

券、金融电子交易的数据通信标准。它是由 

FPL 提供的一个开放式协议，目的是推动

国际贸易电子化的进程，是在各类参与者

（投资经理、经纪人，买方、卖方）之间建

立起的实时电子化通信协议。FIX协议的

目标是把各类证券金融业务需求流程格式

化，使之成为一个个可用计算机语言描述

的功能流程，并在每个业务功能接口上统

一交换格式，方便各个功能模块的连接。

目前，欧、美主要发达地区和国家许多证券

机构都是 FPL的成员。 

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银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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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WIFT 系统。SWIFT 的使用，为

银行的结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标准

化、自动化的通信业务，从而大大提高了银

行的结算速度。该协议主要针对交易执行

后进行的结算，如目前信用证的格式主要

都是用 SWIFT 协议。SWIFT 消息数据

由域组成，域还规定了一定的格式，各种 

SWIFT消息都必须按照这种格式表示。 

ISO 15022 （证券报文方案（数据域字

典）（Securities-Scheme for Messages 

（Data Field Dictionary）））最新版为

1999年，由 ISO/TC68 技术委员会、银

行、证券 机 构和相关 金融机 构进行 起 草

和 制定，它替 代 先前 的用于机 构间 进行

电子消息交 换的两个标准 ISO7775 和 

ISO11521。ISO 15022 为不同的用户群体

提供了工具和指导，并规定了一些必需的

原则，以便用户能够定义消息类型来支持

自身特有的信息流。这些工具由一组语法、

消息定义规则、数据域字典以及由业界根

据以上提及的数据域和规则定义的消息目

录等组成。

I S O  2 0 0 2 2（金 融 服 务 金 融 业 通

用报文方案标准（Financia l  Service-

Universal Financial Industry Message 

Scheme））最新版为2013年标准，由ISO/

TC68 技术委员会、银行、证券机构和相

关金融机构进行 起草和制定，是以XML

为基 础的信息标准，主要由SWIFT组织

XML信息标准（SWIFT XML、MX）、贸

易产业标准FIX组织标准（FIXML）及金融

衍生性商品交易讯息标准（FPML）为主要骨

干，形成其架构，又称为UNIFI （Universal 

Financial Industry），其主要目标是制定并

推动产业金融标准整合、制定方法（方法

论、标准制定流程、标准维护单位），使与金

融机构往来的单位或使用者可以通过单一

标准与金融机构资信系统往来交易，达到

跨产业协同运作的理想目标。

4  国内外金融大数据标准规范的对比

国外金融市场发展早于中国，因而ISO

在制定金融数据标准上相比国内起步早，

对于一些通用、基础性的标准，我国通常

会进行采标，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

修订及改编。表2中的3个标准都是依据相

应的ISO标准进行采标修改而制定出来的，

可见我国已经在逐渐跟进国际上金融标准

化体系建设的步伐。但是在相应国际标准

进行更新修订后，我国的金融数据标准并

没有及时跟进。

但与此同时也发现，国内金融大数据

标准数量要多于ISO/TC68制定的金融大

数据标准。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国内金融

大数据标准体系覆盖的范围较国际金融数

据标准体系更为细致和全面。举例来说，

表 2  国内金融数据标准的采标修改

国内标准号及标准名 对应的ISO标准号及标准名

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ISO 4217:2001       （2008年）
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rrencies and Funds

GB/T 21076-2007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国际证券识别编码体系

ISO 6166:2001       （2001年）
Securities and Rel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Identification Numbering System （ISIN）

GB/T 27926.1-2011
金融服务 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 第一部分

ISO 20022-1:2004     （2013年）
Financial Service - Universal Financial Industry Message Scheme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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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2004年就制定了《期货交易数据交

换协议（Futures Trading Data Exchange 

Protocol，FTD）》（JR/T 0016-2004），

其中包括数 据交 换协议的体系结 构、报

文 格 式、数 据字 典、运作 机制等内容。

《银行行别和保险公司标识代码》（GB/T 

13496-1992），该标准规定了银行和保险

公司的标识代码。在ISO中并没有相应的数

据协议标准。GB/T 19583-2004《涉外收支

交易分类与代码》，该标准规定了我国涉外

收支交易的分类、编码方法和代码。这些标

准都不是根据国外标准采标修订而来，并没

有相应的ISO参考标准。出现这样的现象，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 我国经济金融体制与国外具有一定

的差 别，部 分 数 据标准需要 根 据我国实

际国情 进行 定 制化，无法直 接利用国际

标准。

●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经济金融

发 展较为发 达，在 整 个发 展 过 程中相比

我国也更为自由，有不少机构和组织都有

自己的数据标准和统计方法，在这样的基

础上，进行强制性的统一 会 遇 到很大的

困难，因此并没有很多特别细致的标准及

规范。而我国金融业发展较晚，有些领域

的起步阶段 就可以进行数据标准的研制

工作，因而可以及时地制定相应的数据标

准，对行业发展进行规范。

● 我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为了维护市场公平有序的发展，

政府需要对经济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实

时监管，为了提高市场效率、约束市场行为，

为金融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为监管活动创造

条件，就需要制定相对详细的数据标准。

5  完善我国金融大数据标准的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已有金

融大数据标准的建立与我国的国情以及金

融业发展状况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

在完善中国金融数据标准体系的过程中，

依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做好有目的、有

意义的金融数据标准制定工作[5]。

第一，健全金融标准体系。要实时分析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情况，根据金融市场的

发展需要，及时发现需要进行规范和约束

的领域或部门，通过进一步了解，制定出相

应的金融大数据标准，并建立标准体系的

动态维护机制，保证标准体系的适应性、

权威性和指导性，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

快速发展。

第二，推动标准的复审、研制、发布与

国际标准的采标。金标委应定期复审以前

发布的金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加强对

现行金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维护，及时

修订或废止老化落后标准，提高标准的适

用性和有效性。同时，将以复审结果为参

考，以金融标准体系为核心，强化金融标准

化统筹规划管理，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立项

一批重要、关键领域的标准，切实加强基

础性标准、通用标准、方法标准的研制。

第 三，进 一 步拓宽 金融 标准 覆 盖范

围。拓宽金融标准覆盖范围，发挥金融标

准在促进金融改革发展、提高金融竞争力

方面的作用。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促

进建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制，协调好跨

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

保护问题。

第四，深化国际标准化跟踪和交流。

加强ISO/TC68及其SC2、SC7分委会以及

国际标准化组织个人理财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ISO/TC222）的跟踪与研究力度，继续

按季度形成国际标准化跟踪研究报告，为

国内机构提供借鉴和参考。加强与国际标

准化组织交流协作，积极探索拓展国际交

流合作的新渠道。将国际先进的理念和成

功做法及时引进国内，同时将中国的观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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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中，增加标准制定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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